
采 购 需 求

★一、项目概述

营山县经济合作和外事局拟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一家供应商为采购

人招商引资工作提供服务，并推荐符合采购人的主导产业(以电动三轮车整车制

造企业为主)和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企业入驻，采购人按招商引资入驻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不超过5‰支付服务费。

本项目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采购标的名称：电动三轮车整车制造企业入驻招商引资服务项目。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定向开发服务：供应商的项目定向开发团队到企业方实地考察核实，根

据采购人主攻产业(以电动三轮车整车制造企业为主)发展方向，精准推荐有意向

在营山县经开区落地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境内外

上市公司及其他优质企业或其控股公司、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并与企业方董

事长或者投资板块主要负责人具体洽谈投资布局事宜，推荐营山县的项目承接优

势，形成企业投资方案。对于营山县提出的拟对接企业名单尽快联系到相关企业

方董事长或者投资板块主要负责人并给出企业对落地营山县的明确反馈意见。

2、供应商的大数据团队服务：利用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获取最前沿的项目

投资动态，通过企业产能分析、企业家活动轨迹、分析营山县周边落户龙头企业

的上下游配套、通过抓取企业融资动态筛选评估，找到适合落地营山县的产业项

目进行对接，项目对接前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将项目报告、项目计划书，以书面文

件形式发送给采购人，供采购人研究评估。

3、供应商的落地服务部门全程跟踪协调服务：向采购人提供意向企业简介、

项目介绍、落地计划等有效信息；协助采购人安排考察行程和相关会议；协助采

购人与意向企业沟通，了解意向企业投资落地诉求。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要求全

力配合采购人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区域开展招商推荐会务活动，协助完成客商

邀请、招商宣讲、会务接待等事宜，并在推荐会期间为采购人提供定向开发业务，

包括商务洽谈、合作签约等外包的服务职能；推荐项目时应陪同企业到营山县考



察以及陪同营山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企业方实地考察，协助和企业谈判，助

推项目落地。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服务期内每季度推荐符合采购人产业定位(以电动三轮车整车制

造企业为主)的项目数量不少于10个，促成采购人考察项目不少于3次；

2、阶段任务：

第一阶段，供应商须在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60日内，提供不少于6家企业的

相关资料并通过县政府常务会、县委常委会审议后，招引企业与县人民政府签订

正式投资协议，在营山县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核算资格的法人企业，缴纳土地竞买

保证金(不少于土地出让底价的20%)；

第二阶段，在采购合同生效后90日内，确保不少于6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工

建设厂房；

第三阶段，在采购合同生效后720日内，确保不少于6家符合条件企业投产，

且每家企业年产值不低于3000万元；

第四阶段：成交供应商能确保能完成前三个阶段任务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招到更多符合采购人要求的企业落地投产，在成交供应商政府采

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三年内，供应商服务费按所有入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及所报服务费结算比例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4、供应商推荐企业与采购人进行互访并开展实质性谈判期间（具体期限双

方单独议定，正常期限一个月，原则上不超过三个月时间），未经采购人同意，

供应商不得将此项目推荐给其他地方或区域（多点布局的项目除外）；

5、供应商需安排招商部门总监带队，派出至少5位专业招商服务人员与采购

人具体对接，并负责挖掘项目、安排企业去采购人区域考察、代表采购人或者安

排采购单位人员与企业接洽谈判、项目跟踪回访直至落地。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

双方每月组织一次服务汇报会议，由招商人员向采购人系统汇报招商工作进展便

于监督招商工作执行；

6、安全责任：供应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员安全责任事故均由

供应商自行负责；

7、保密责任：供应商不得将项目相关信息、数据、资料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单位或人员。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完成项目第一阶段任务后，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有效票

据，10日内一次性支付预算金额的40%作为项目预付款；采购人根据项目完成情

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已入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供应商所报服务

费结算比例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4、报价要求：

①供应商根据最高限价报结算比例；

②服务费计算公式=入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最高限价*供应商所报

结算比例）；服务费金额超过300万元，按300万元支付；

③供应商的报价是其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人员

薪资及社会保险费、差旅费、设备、售后服务、税费、利润、管理费、资料打印

等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

5、履约验收：

（1）验收主体：采购人。

（2）验收时间及程序：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采购人组织验收。

（3）验收方式：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

（4）验收要求：采购人按照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进行分阶段验收，若有任一

阶段验收不合格，采购人将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按照有关规定上缴

国库追究违约责任，供应商必须退回已支付的预付款。

（5）验收标准：按《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号）的规定，结合谈判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及绩效激

励目标进行验收。

注：本章带“★”号为实质性参数，不满足将做无效响应处理。


	采 购 需 求
	★一、项目概述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三、商务要求

